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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广州大学教授   李步云  
 

  我很赞同法治实践学派的立场、观点、方法，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

证法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体现在这一学派的如下几个鲜明特点上。 
  第一，这一学派始终关注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不同法学学派的形成，主要以其研究对象和

研究方法的不同为转移。肯定这一点，并不防碍我们所有学派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例如，专心研究中外法学史和法制史，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固然好，

做不到也可以为人类文明作出学术贡献。但是，我们希望法学的各分支学科都要关注“法治中国”

建设的现实，从不同角度为建设“法治中国”作贡献，希望有更多法学工作者的工作能以关注中

国法治现实为其特色。 
  第二，这一学派坚持法治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其根本特色。理论来自实践，应又

能指导实践。法治实践学派最根本的特点在“实践”二字。它的一些标志性活动，如搞“法治指

数”、“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都是从一个市、一个省的法治现实中分析和归纳

出来，其评估活动又紧紧服务于当地的法治建设实践。它提炼出来的一些理论见解和改革建议，

都是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对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亦应作如是观，即必须从中

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发，从中国的法治实践出发，来提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

理念与制度安排。 
  第三，这一学派以坚持法治现实中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为其重要特色。我国过去有不少学者过

于偏重法的定性研究，忽视法的量化研究。不是说这种现象绝对不好，也可以出不少科学成果。

但比较而言，将法现象的质与量密切结合起来分析与综合要更好一些，能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实

践，更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了解和参与。“法治余杭”所首创的“法治量化评估体

系”，以及随后的“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 
  第四，重视各类案例的研究与教学。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

一。法律是一般的与抽象的，案例是个别的与具体的。法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同立法与司法实际工

作一样，将对法律一般规则的理解与各种正确和错误的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把握，才能更好地做好

各自的工作。 
  我之所以赞同法治实践学派，并将自己看成是属于这一学派的成员，同我一生的治学理念密

不可分。我的“治学八字经”是：求实，创新，严谨，宽容。如果我在学术上还有过一点点奉献，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八个字，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我从事法律学习和研究

以来，自始至终十分重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我的一些具有原创性

和一定学术价值的理论观念，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社会现实。 
  总之，我希望有更多法学专家能够加入到“法治实践学派”中来。 


